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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苑广阔

周一围棋课，周三少儿编程
课，周五拳击课，周六马术课，周
日思维培训课……这是吉林长
春一个7岁孩子的兴趣班课程表。
课程不仅排得满，内容也与大众
认知的钢琴、小提琴、舞蹈等相
差很大。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
现如今部分家长为孩子挑选兴
趣班时，不以孩子的意愿优先，
而是专挑冷门、昂贵的课程。这
样“攀比型”兴趣培养，亟待回归
理性。

说到孩子的兴趣班，很多人

会第一时间想到舞蹈、画画、篮
球、足球等。可如今，在一些城
市，如果家长给孩子报名以上这
些兴趣班，可能会被视为落伍、
老土，因为，在不少人看来，这些
兴趣班远没有诸如棒球、橄榄
球、击剑、冰球、马术之类的兴趣
班“高大上”。曾几何时，各种兴
趣班之间出现了一条隐秘的“鄙
视链”。举个例子说，在棋类运动
中，会下围棋的代表智商高、聪
明，学国际象棋的鄙视学中国象
棋的，军棋、五子棋、跳棋就“等
而下之”了。

兴趣班“鄙视链”的存在，让

不少家长更不淡定了。在“一切
为了孩子”的理念下，原来不报
兴趣班的开始积极报班，原来所
报的班不够“高大上”的，为了力
争上游，纷纷改弦易辙，重新报
名。很多家长勉为其难，深受其
累，徒唤奈何。

于是，儿童兴趣班，这一原
本是孩子获得知识、提高能力、
培养兴趣的课外培训，日益被异
化。作为参加培训的主角，大部
分孩子客观上丧失了主动选择
的权利，真正的兴趣爱好得不到
应有的重视与发掘。最终，家长
虽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不

少孩子对某一“兴趣”却越来越
失去了兴趣。

一些家长之所以要违背孩
子真正的兴趣爱好，给他们报某
些兴趣班，除了把学费昂贵曲解
成了“高大上”之外，也有着自己
的小算盘。一方面，一些家长觉
得一些冷门的乐器、技能，可以
对孩子小升初、中考乃至上大学
都有帮助，比如可以以艺术特长
生被择优录取等；另一方面，有
家长认为凡是学费昂贵的兴趣
班，其学习者都非富即贵，孩子
可以通过这个圈子结识一些将
来能帮上忙的“贵人”。

可以说，正是这种世俗功利
的算盘，让很多家长推着自己的
孩子“一条道走到黑”，最终却因
为其中的变数太多，而难以达成
自己的愿望，白白浪费大量的时
间、金钱和精力。让孩子的兴趣
班回归本质，摒弃兴趣班“鄙视
链”，需要做的事情也许有很多，
但是，最应该改变的显然是家长
自己——— 少些急功近利，真正做
到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尊重学
习和成长规律。

“715工作制”没什么可炫耀的
□宋鹏伟

近日，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在社
交媒体上发布一条“715工作制”引
起热议。“715”就是“每周工作7天，
每天工作15小时”。9月5日夜间，西
贝方面就“715工作制”回应记者称，

“715”实际是“西贝员工自主工作状
态的一种描述”，并不是一种硬性
的标准，“不存在企业平白无故给
员工超负荷的工作量，更不存在企
业违法用工，大家不要过分解读。”

“996算个啥，我们是‘715、白
加黑’，我们就是这么拼……白天

加晚上，夜里还总开会。”即使不
是硬性标准，企业负责人的这番
表态也还是透露出浓浓的自豪意
味——— 为员工超时加班的“拼搏”
精神自豪。事实上，西贝也绝不可
能承认“715”是硬性标准，因为这
明显违反了《劳动法》“劳动者每
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规
定。退一步说，即使企业匹配了加
班费等薪酬待遇，也是违法行为。
不违法的底线，就是不得强制。

此前有关“996”的争论，客观
上已达成了某些共识。比如，加班
可以是暂时性的和自动自发的，

不能作为企业的刚性制度确定下
来，员工要有说不的权利。然而，
很多企业就是在打擦边球——— 表
面上看，只是以企业文化之名倡
导奋斗，实则是变相强制加班。在
劳资双方地位明显不对等的背景
下，企业有太多方式给那些他们
认为“懒惰”的员工一点儿颜色瞧
瞧。公司倡导加班，你选择拒绝，
虽然不会直接以此为由开除你，
因为这明显是违法的，但是，可以
以调换工作岗位、堵塞上升通道
等方式给你穿小鞋，你加不加班？

单个员工缺乏话语权，说不的

权利只停留在书面上，这就是很多
员工在现实中面对的窘境。其实，
回报与付出是否成比例，是个难以
量化的问题——— 劳资双方集体协
商了吗？同样的努力和忘我程度，
企业创始人、股东、高管和基层员
工，物质上的回报大不相同，大家
对“有利、有趣、有意义”的理解不可
能一样，股东没理由要求员工像自
己一样不计回报地热爱这份工作。

即使只是将加班作为一种文
化进行提倡，也是不体面的。因为
这不仅会给人带来无形的压力，
更可能固化为一种不成文的规

定，形成一定的强制力，让加班不
再是临时性和自觉自愿的行为。
长期加班能够为资方节省成本，
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会侵
害劳动者的权益。由此造成的对
身体的伤害和对家庭的亏欠，未
必能通过加班费得到补偿。作为
雇主一方，除了应该为偶尔加班
的员工提供合理的待遇之外，更
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最大可能地
避免占用员工的下班时间。

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
由”，带有强制性的“加班文化”都
不值得炫耀，不值得提倡。

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带有强制性的“加班文化”都不值得炫
耀，不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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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鄙视链”，让兴趣班回归本质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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